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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金盆洗手

肖国元

一个幽灵， 一个呼唤回归单

位建房的幽灵正在中国大地徘徊。

早在今年 “两会” 期间， 就

有全国政协委员、 人大代表提出

过单位参与保障房建设的议案。

最新动向是， 房地产市场发育

早、 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广州

也出现了类似的呼吁。 据媒体

报道， 日前， 在全国人大代表

调研广州保障房建设过程中，

不少广州市人大代表批评 “广

州在单位集资房、 自建房方面

政策太保守”， 并提议 “广东应

该解放思想， 放开单位集资

房”。 而广州市住房保障办的官

员在回应 “企事业单位自建保

障房， 会不会成为变相福利”

时表示， “企业用自有土地建

保障房， 从立项到户型设计，

都要接受政府监督， 房价由物

价局审核， 受惠人群即使是本

企业员工也必须符合保障房的条

件， 不会变成 ‘变相福利’”。

事实上，

2011

年以来， 随

着政府保障房建设的展开， 一些

人， 主要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官

员、 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 提

出了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参与

建设保障房的建议。 另一些人则

顺水推舟， 提出了恢复单位集资

建房的做法。 面对房地产市场的

困境， 这样的建议与主张颇有号

召力： 一方面， 借此可以扩大房

地产供应， 解决部分人的住房困

难； 另一方面， 可以降低商品房

的市场需求， 有利于调控高企的

房价。 这不正是眼下轰轰烈烈、

持续了多年的房地产调控意欲取

得的最终成果吗？ 更重要的一点

在于， 面对繁重的保障房建设、

管理、 营运重任， 陷身其中的各

级政府乐于寻找一个替代方案，

从而让自己摆脱目前的窘境。

但是， 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

弄清楚一个问题： 允许单位自建

保障房， 究竟是一种进步， 还是

一种倒退？ 重新开放单位集资

房， 究竟是思想解放的表现， 还

是打着创新旗号的胡搞？

众所周知，

1998

年福利房

制度改革以后， 曾经一统江山的

与单位挂钩的福利分房制度被扫

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给它陪葬的

还有包括集资房在内的形形色色

的以单位为核心的房屋供给模

式， 取而代之的则是市场化的商

品房供给制度。 虽然市场化的制

度不尽完美， 甚至还带来了一些

比较严重的问题， 但是， 可以肯

定的是， 与过去的福利房制度

比， 则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客观

而言， 实现住房供给市场化以后

出现的问题， 绝大部分不是这种

方式本身产生的， 而是配套政策

不到位、 不给力的遗患。 而且，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看， 市

场化的房地产发展模式是解决住

房问题的主导模式， 是房地产市

场的主战场。

历史告诉我们， 所谓的单位

保障房、 集资房制度， 就是以单

位为运作主体、 以自有土地为基

础、 以自有资金为纽带的、 自给

自足的、 封闭的房屋供给安排。

在这样的制度下， 单位之间行政

属性与资源占有之间的差别会反

映到员工的住房福利上。 通常的

情形是， 国有大中型企业、 垄断企

业、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等具有厚

实的行政资源与经济资源， 可以从

政府手里批地拿地， 可以动用企业

盈余、 财政拨款等用于单位的住房

建设， 员工因此可以享受较为优厚

的住房福利。 而其他单位、 企业、

个人则只能靠边站， 望房兴叹。 这

种对比强烈、 反差明显的住房景

观， 曾经是一道风景线， 存续了半

个世纪。 然而， 在那样的住房制度

下， 即使有人因 “单位好” 而不愁

住房问题， 但房屋的品质、 住房的

维护保养以及其他配套服务也是乏

善可陈。 可以说， 那是一种低效

的、 缺乏公平公正、 不利于社会发

展的住房制度。

如果我们再回到过去， 允许单

位自建保障房， 开放集资建房， 会

产生以下严重后果：

首先， 上述制度是以单位为基

础的。 所谓单位， 尤其是拥有可以

用于建房的自有土地的单位， 肯定

不包括大量中小型企业、 私人企

业， 而众多自谋职业者、 自由职业

者以及其他无单位的民众等不可能

享受单位自建保障房的福利， 也不

可能集资建房。 如果单位没有建房

用地， 能从政府手里拿地的， 也非

大型企业、 垄断企业、 政府机关等

莫属。 这毫无疑问会触及住房的社

会公正性问题。

2011

年以来政府

着手实施的保障房制度是以开放

性、 公平性为基础的， 是要从全社

会的角度来看待与解决低收入人群

的住房保障， 而不是选择性地解决

某些单位员工的住房困难。 因此，

以单位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具有难以

克服的狭隘性。

事实上， 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

发展表明， 面临住房困难的是大

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城际之间

的流动人员、 刚从学校毕业进入

社会的学生以及没有挂靠单位的

低收入人群。 如果恢复单位建房

的老旧做法， 那么这些人群的住

房问题是不可能获得有效的解决。

也就是说， 允许单位自建保障房之

类的政策会产生房地产供需错位的

结构性矛盾。

其次， 无论是单位自建保障

房， 还是集资房， 都会严重冲击已

经市场化的、 有效率的土地供给机

制。 如果单位已经拥有了土地， 就

存在用地性质转换问题， 即由工业

用地变成住宅用地。 在不存在市场

竞争的前提下， 土地的价格如何确

定？ 如果先前没有土地而要向政府

申请， 也同样存在地价如何确定的

问题。 如果不选择市场化的供地路

径， 那么不仅过去政府拥有的庞大

的卖地收益不见了踪影， 而且会大

幅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 形成极大

的浪费。

其三， 以单位为基础建设保障

房， 实际上是采用 “分而治之” 的

策略， 将完整的市场切块分割， 弄

得七零八乱、 鸡零狗碎， 由此房地

产的专业化、 规模化大打折扣， 降

低了房地产行业的整体效率。 房地

产改革以来逐步发育成熟的设计咨

询、 承建施工、 管理以及中介服务

等体系将面临巨大的冲击。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

结论， 即恢复单位建房与开放集资

建房， 既不公平， 也缺乏效率， 是

得不偿失的昏招。

可以说，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 体

系完整、 配套完善、 效率较高的房

地产市场， 它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与

住房紧张问题的缓解立下了汗马功

劳， 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行

业与住房供给的主市场。 目前房地

产市场存在的问题， 不是市场制度

本身带来的， 而是政府修正市场失

灵时有所缺位所致。 因此， 解决这

些问题的基本思路不是回到过去，

而是有针对性地弥补市场的不足，

加大政府的拾遗补缺功能。

回归单位建房动议

是开历史倒车

“合谋”才是土地闲置真实原因

马涤明

据国土资源部最新统计， 截至

2010

年底， 全国共查出闲置房地产用

地

2648

宗， 面积

11944

公顷。 如果把

这些土地换算成实际商品房供应， 以

平均容积率

2

、 每套住房

90

平方米计

算， 将会增加

270

多万套住宅。 按人

均

30

平方米计算， 将会解决

800

多万

人的住房问题。

土地闲置晒太阳， 是个老大难问

题， 多年无解， 关于其原因各方各有

说辞。 一些开发商称， 拿地而不能如

期开发， 主要是政府原因造成， 比如

规划一调再调； 地方政府及国土部门

也说， 政府原因造成的延期开发， 情

况很复杂。 因而在 “严打” 囤地政策

中， 特别强调 “对确因政府原因造成

土地闲置的” 例外。 现实情况是， 面

对土地大量闲置， 开发商大手笔囤地

不但没有风险却坐地生财。 有关方面

虽然对土地闲置屡出重拳， 但屡 “打”

无果， 以至于公众舆论口诛笔伐， 严重

质疑所谓 “严打囤地” 的真实性， 甚至

有人调侃说， 那么多政府原因造成土地

闲置的事连 “农村老太太都不信”。

不能否认， 地皮晒太阳的原因肯

定有政府原因及其他客观原因， 比如

拆迁拆不动， 因涉及地块利益的居民

不满而调整规划等原因。 这种情况政

府无偿收回地块就不合理。 但是这种

情况很普遍吗， 甚至占到

90％

、

99％

以上？ 不可能。 然而现实情况则是，

差不多

90％

甚至更高比例的到期未开

发土地安然无恙。 若不信， 国土部门

不妨公布一下立案查办、 收回土地的

情况有几宗？ 有几家开发商因囤地受

到查处？ 实际情况是没有几宗， 也没

有几家。

2009

年

9

月， 国土部又一次发出

第

N

次警告———时称 “最严厉的警

告”， 说 “非政府原因造成商品房用地

闲置的将严惩不贷”。 以我的理解， 如

果 “非政府原因” 不是特别多， 该不

会有这种 “最严厉的警告” 吧？ 而面

对 “最严厉警告”， 任志强任总不慌不

忙地说， 开发商拿到土地要调研市场、

研究规划、 申报审批， 政府任何的调

整政策都会让设计周期成倍增长 ；

“

90/70

政策出台之后， 大量的设计不

得不推翻重来， 土地自然要晒太阳。”

可是大家听说过吗， 任总的华远地产

这些年开发过多少套 “

90/70

” 的房子？

因为这项政策调整规划的开发商又有

几家？ 绝大多数人是把理由硬往 “政

府原因” 上赖。

经常有报道说， 土地晒了一些年

之后自然升值多少个亿， 最多的超过

200

亿。 如此利润诱惑下， 我们如何相

信在 “政府原因” 之外没有商人逐利

的贪婪原因呢？ 既然 “政府原因” 造

成的土地闲置不可能很普遍， “严打”

却又很少见到什么人受伤， 土地闲置

究竟是合理的情况多， 还是合谋的情

况多， 我们合理想象一下， 不难得出

答案。

美债风险中国担发人深思

彭兴庭

美国债务上限谈判局势近日急转直

下。 据报道， 美国白宫和国会再一次谈

判破裂， 一直表现冷静的总统奥巴马难

掩怒火， 首次承认有可能发生债务违

约。 据报道， 美国已 “彩排” 债务违约

后的救急措施。 这让人们不禁担心这将

给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全球经济带来更

大危机。 美国如此 “绑架” 世界经济，

也引发全球市场巨大担忧， 避险情绪不

断升温。

自

1994

年来， 人民币就事实上采

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于是， 在

“出口创汇” 的口号声中， 中国开始不

遗余力地囤积美元。 时过境迁， 随着中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特别是出口贸易的

异军突起， 美元开始 “泛滥成灾”。 截

至

2011

年

6

月末， 中国外汇储备已达

31974.91

亿美元， 而其中

70%

是美元

资产。 凯恩斯有言： “当你欠银行

1

万

英镑时， 你受银行摆布。 当你欠银行

100

万英镑时， 银行受你摆布。” 作为

美国最大的外国债权人， 中国陷入了

“美元陷阱”。

美国负债累累， 当我们需要动用

外汇储备的时候， 美国还得起吗？ 一

旦美国陷入债务危机， 采用的方式无

外乎三个， 一是违约， 二是通货膨胀，

三是美元贬值。 上述任何一个手段，

都将可能使其债务归零， 而中国的美

元资产将完全打水漂。 在历史上， 美

国也并非没有违约的先例 ， 例如 ，

1933

年， 在美元贬值

41%

的同时， 美

国国会废除了美国国债的黄金条款

（

the gold clause

）， 美国国债购买者不

再能按原有契约取得相应黄金；

1971

年， 美国单方终止美元对黄金的可兑

换性， 也是一种违约。

其实， 美国早已经开始行动。 从

2004

年至今， 美元贬值了

60%

左右。

当然， 为了维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

位和美国自身的金融稳定， 美国会继续

实施 “强势” 美元政策， 不会让美元大

幅贬值， 在这时， 强迫贸易对象国货币

升值是美国的惯用手段。 指责北京抢了

美国民众的饭碗， 不但经济正确， 而且

政治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成了美

国失业最方便的替罪羊。 此外， 用通货

膨胀摆脱债务负担在历史上则是屡见不

鲜的办法。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

一再指出， 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继续上

升， “用通货膨胀摆脱债务的诱惑将是无

法抗拒的。”

中国是一个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外围

国， 现在却陷入 “增持美元储备进一步增

加汇率风险， 减持美元又会导致贬值， 使

已有外汇资产缩水” 的 “两难” 境地。

按常识， 一国的货币要坚挺， 必须

以这个国家的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和强大

的实力为后盾。 可现在美国的情况是：

“消费的增长在此不是建立在生产扩大、

工资提高或者出口增大的基础上， 而更

多的是以增大负债为基础的” 既然如此，

为什么美元依然是主要的储备货币？ 原

因有很多， 比如没有替代物， 美国金融

法制很健全， 国债市场的流动性较强，

美元资产的回报较高等等。 但更重要的

原因可能是非经济的： 美国是全球最大

的经济体， 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

军事力量， 美国在国际条约的制定和意

识形态上具有主导地位等等。

毫无疑问， 美元霸权的路径依赖十

分强烈。 《牙买加协定》 已实施三十余

年， 参与这一协定的国家成员越来越多，

这些成员实力不一、 利益目标更是不尽相

同， 这使得建立新秩序的谈判成本十分高

昂。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国际货币会议就

多以失败而告终。 而且， 美元霸权在演进

的过程中存在收益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

制。 比如， 在货币交易中， 某种货币使用

的人越多， 就意味着用这种货币与别人交

易就越快和越容易， 该货币就越有吸引

力， 任何新加入的交易者都会对其他人带

来正外部性， 从而产生收益递增和自我强

化效应。

此外， 美元已经被广泛使用， 这使得

美元具有了先占优势。 比如， 美元市场规

模大， 而且交易成本低。 围绕美元霸权，

也已经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利

益集团会竭力维护现有制度， 反对和阻碍

选择新制度， 即便这种制度较原制度更加

有效。 对于中国而言， 中国既需要美元，

又受困于美元， 在这个陷阱中， 中国可供

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对内来讲， 扩大内

需、 改变过度依赖外贸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十分必要的； 对外来讲， 推动国际货币

体系的改革， 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 而就

眼前， 最紧要的， 是顺利实现人民币的国

际化。

中国经济转型须铲除“达芬奇现象”

本报评论员

在 “毒奶粉” 阴魂未散、 “瘦肉

精” 灼痛神经、 山寨版

Iphone

招摇过

市的时候， 达芬奇家居公司造假的丑

剧又曝光了。 一个号称百分之百原装

进口的高档家具品牌， 居然是在东莞

一个并不高档的家具厂生产的； 为了

以假乱真， 给产自本土的家具穿上洋

货的外衣， “达芬奇” 还煞费苦心地

安排这些家具到意大利 “旅游” 一番。

这一鱼目混珠的 “好戏” 演了多年之

后， 终于在央视记者的调查下穿帮。

目前， 众多上当受骗的顾客纷纷投诉

“达芬奇” 家具， 又一场消费者的维权

行动在中国多个城市轰轰烈烈地展开。

据媒体报道， 在 “达芬奇” 造假

被曝光之前， 该公司业绩颇佳， 已实

施

A

股上市计划， 并聘请国内知名证

券公司担任其上市辅导商。 如果是上

市之后再发现问题， “达芬奇” 造假

的流毒已然污染资本市场， 届时， 该

公司造成的恶劣影响将会成倍放大，

所幸的是， 这一假设并没有成为现实。

“挂羊头、 卖狗肉” 的现象， 古

已有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 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也披上了高

科技、 洋品牌和时尚概念等掩人耳目

的漂亮外衣， “达芬奇” 家具就是这

样一个 “与时俱进” 的现代造假企业

的典型。 三聚氰胺 “毒奶粉”、 盐酸克

伦特罗 “瘦肉精” 以及山寨版

Iphone

等， 都与 “达芬奇” 家具相类似。 广

而言之， 国外 “野鸡大学” 兜售的注

水学历， 譬如 “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

位” 等， 也与 “达芬奇” 家具的本质

相同。 凡此种种， 可称之为 “达芬奇

现象”。

以次充好、 以劣充优、 以假乱真，

是 “达芬奇现象” 的本质所在。 在中

国， 这种绝非孤例、 蔓延于各个行业

的 “达芬奇现象”， 不仅损害了厂家的

商业声誉， 也污染了社会的诚信体系，

从而给中国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健康

运行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

20

年前，

“中华第一小商品市场” 汉正街因为假

冒伪劣商品泛滥而彻底没落； 眼下，

“中国第一电子商品市场” 华强北由于

山寨版信息科技产品盛行而雄风渐衰，

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的案例给我们敲

响了警钟。

完成从全球产业链低端向高端的

跨越， 实现从 “中国制造” 到 “中国

创造” 的飞跃， 是中国正在推行的经

济转型战略的重要目标， 为达致这一

目标， 中国政府运筹帷幄、 精心规划，

企业界也厉兵秣马， 雄心勃勃。 这些因

素固然都很重要， 但是， 我们却忽视了

对于经济转型而言同样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 那就是清洁的商业环境与社会诚

信体系的建设。 “达芬奇现象” 的日益

蔓延就是明证。

很难想象， 一个热衷于制造和使用

山寨版高科技产品的民族， 能够形成对

知识产权的敬畏感， 并以此为旗帜， 召集

科技创新大军， 推动 “中国创造” 兴起；

很难想象， 一个本土奶制品行业因藏污纳

毒被国民嫌弃的国家， 能够持续有力地提

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及其在全球市场的份

额； 很难想象， 一个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

灾、 劣币驱逐良币的商业大环境中， 能够

孵化出民族品牌的百年老店或常青树； 很

难想象， 一旦掌控着社会资源的精英群体

习惯于借助注水洋学历来装点门面， 将虚

荣置于诚信之前的猥琐做法视为理所当

然， 他们会自觉养成对于中国富强大业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上设想， 固然有 “从重”、 “从

严” 的成分， 但是， 历史的沉痛教训一

再告诉我们： 对于弄虚作假现象给中国

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伤害， 我们宁可估计

得严重一些， 而不应总是习惯性地用

“主流是好的， 抹黑的只是个别” 这一陈

旧的反思套路来说事， 惟其如此， 才能

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扶正祛邪， 让弄虚

作假行为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难有

藏身之地， 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愈演愈烈。

如此， 方可造就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生长

的土壤， 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的

重要前提。

具体而言， 消除 “达芬奇现象” 应从

四个方面痛下功夫。 首先， 将诚信体系

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并辅以相应的

制度保证， 其中， 法律督导应成为核心

手段。 其次， 政府部门应带头履行诚信，

言必信， 行必果， 以为表率， 而不是像

从前那样， 动辄失信于民， 尤其是对于

所作出的惠民生的承诺不兑现。 其三， 构

建包括法律部门、 社会公众、 新闻媒体、

民间机构

(NGO)

、 评级机构、 金融机构、

政府机关等在内的多维互动、 行之有效的

监督体系， 改变过去那种过度倚重国家权

力、 成效不大的监管方式， 让欺骗、 危害

公众的弄虚作假行为无所遁形。 其四， 提

高影响公众的弄虚作假行为的犯事成本，

一经查实， 严惩不贷，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罚不给力。

造假从来非小事。 希望决策层和社会

各界通力携手， 针对形形色色的 “达芬

奇” 们， 来一场彻彻底底的治污行动， 为

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舟造就持久的清流、 不

息的东风！

元来如此

Xiao Guoyuan

’

s Column

索罗斯称将退休， 金融大鳄走还留。

曾经黑手覆云雨， 如今白发写忧愁。

量子基金铸伟业， 投资天才逞风流。

将来只管家族事， 英雄岂甘居幕后？


